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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    

钟越强竞选风波的制度追问 

阅读次数： 559  2006-5-10 14:39:00 

  采访者：郑赫南，《检察日报》“声音周刊”记者 

  被访者：蔡定剑，人大制度研究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教师、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  

     问：钟越强在参选过程中的自我宣传活动，是否如当地选举机构所

说的那样，是一种“违法行为”？  

     许志永：我在2003年以自荐方式参选海淀区人大代表时，也采取过

自我宣传的方式，主要是在BBS上发布一些宣传资料，当时也曾想举办

一个学术讲座进行自我宣传，结果被选举委员会劝止了。协助我选举的

同学还曾经向选民同学散发过一封公开信，但当天晚上就接到了选举办

的电话，声称学校统一不宣传，如果我宣传，对于其他不宣传的候选人

来说不公平，并要求我们把散发出去的资料收回来。我认为，保障候选

人的宣传活动是选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依据“法不禁止即允许”的基

本法理，自我宣传不应该受到无法律依据的阻止。  

     蔡定剑：非正式候选人的自我宣传不能说违法，但是在法律上也没

有明确许可，所以是法律的“真空”。在实践中，这个问题成了实际工

作部门“思想开不开放的问题”。但是这类现象的出现，有利于推动我

国选举制度的细化。  

     问：从这次选举中的一些细节可以看出，钟越强和两个正式候选人

相比，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那么，究竟应该如何保障非正式候选

人的权利呢？  

     蔡定剑：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非正式候选人的概念，它只是实践

中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指没有成为正式候选人但仍然积极参选、争取



当选代表的人。非正式候选人的权利在法律上没什么保障，他们和正式

候选人竞争时也无法依据法律要求公平对待。至于选举中涉及公平问题

的一些细节，比如选票的填法、选举桌的摆放等等，法律不可能规定得

很细致，即使在选举制度运作得比较好的国家，也不会规定得十分细

致，只能依靠在实践中不断细化地方法规。  

     许志永：我认为目前选举制度有三个环节需要改进。一是选民应该

有权利自由选择登记地点；二是酝酿正式候选人的过程应该公开；三是

候选人的宣传应该有法律保障。近期我会将这些建议提交北京市人大常

委会，希望在修改相关法规时能有所体现。  

     问：类似许志永、钟越强这样的自荐参选、自我宣传，在深圳、天

津等地区也都出现过，应当如何评价这种现象？  

     蔡定剑：钟越强、许志永等人自荐参选人大代表，属于“竞争型选

举”。在实践中，“竞争型选举”容易落败，因为我国现有的选举制度

不利于、也不支持这种选举。许志永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所在的选区

是大学，大学生选民人数众多，意见容易集中，而且不容易受选举委员

会的影响，这些特点和普通社区选民有很大不同。当然，对于“竞争型

选举”，各地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比如深圳一些地方的基层选举，对

“竞争型选举”就持支持态度。  

     不断出现的“竞争型选举”正在冲击着我国的选举制度，随着民主

的深入人心，相信这样的个案应该会越来越多。虽然目前法律对此没有

明确的规定，但是2004年选举法修改后，增加规定了“预选”程序，

也就是说，如果推荐的候选人太多的话，就要组织一次“预选”，让选

民投票，由票数最高的前几名作为正式候选人。虽然这个规定也不是硬

性的，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选举机构对正式候选人的决定权。总

之，随着选举实践的发展，多样化的选举形态将推动选举制度的细化、

改进和完善。  

作者：郑赫南 责任编辑：阿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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